
使用方式

关于国有土地有偿使用，

《民法典》 仅规定了出让方式，

《土地管理法》 则规定了“出

让等有偿使用方式”。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第十七条规定， 建设单位使用

国有土地， 应当以有偿使用方

式取得； 但是， 法律、 行政法

规规定可以以划拨方式取得的

除外……国有土地有偿使用的

方式包括： （一） 国有土地使

用权出让； （二） 国有土地租

赁； （三） 国有土地使用权作

价出资或者入股。

从前述规定来看， 国有土

地有偿使用方式包括出让、 租

赁、 出资或入股等三种方式。

使用期限

1.出让情形

根据《城镇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 第十

二条之规定， 土地使用权出让

最高年限按下列用途确定：

（一） 居住用地七十年； （二）

工业用地五十年； （三） 教

育、 科技、 文化、 卫生、 体育

用地五十年； （四） 商业、 旅

游、 娱乐用地四十年； （五）

综合或者其他用地五十年。

2.出租情形

《民法典》 第七百零五条

规定， 租赁期限不得超过二十

年； 超过二十年的， 超过部分

无效……租赁期限届满， 当事

人可以续订租赁合同； 但是，

约定的租赁期限自续订之日起

不得超过二十年。

《规范国有土地租赁若干

意见》 第四条规定， 国有土地

租赁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实行短

期租赁和长期租赁。 对短期使

用或用于修建临时建筑物的土

地， 应实行短期租赁， 短期租

赁年限一般不超过 ５ 年； 对需

要进行地上建筑物、 构筑物建

设后长期使用的土地， 应实行

长期租赁， 具体租赁期限由租

赁合同约定， 但最长租赁期限

不得超过法律规定的同类用途

土地出让最高年期。

《上海市国有土地租赁暂

行办法》 第十一条也规定了与

前述相同的最长租赁年限。

从上述规定来看， 《民法

典》 规定的最长租赁期限与

《规范国有土地租赁若干意见》

《上海市国有土地租赁暂行办

法》 规定的最长租赁期限存在

不同。

对此我们认为， 从《民法

典》 的规定来看， 租赁合同的

标的是租赁物， 而国有土地租

赁中承租人取得土地使用权，

系法定用益物权， 两者明显不

同， 故国有土地最长租赁期限

不应适用 《民法典》 上述规

定， 而应适用《规范国有土地

租赁若干意见》 《上海市国有

土地租赁暂行办法》。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出让

与租赁均为国有土地的有偿使

用方式， 本质上亦无不同， 在

最长租赁期限上完全可以趋

同。

此外， 根据《不动产登记

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和《上海

市不动产登记技术规定》， 国

有土地租赁情形可以办理土地

使用权登记， 即权属来源为租

赁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3.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价出

资或者入股情形

法律法规并未单独规定此

种情形国有土地使用权期限。

根据上述法律法规规定， 此种

情形仍应按出资人取得国有土

地使用权权属方式， 即出让或

出租并结合不动产登记来确定

国有土地使用权期限。

期限届满后如何处理

关于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期

限届满后如何处理， 目前法律

层面尚未作出系统性规定。 结

合 《民法典》 《土地管理法》

《规范国有土地租赁若干意见》

以及上海市的地方规定来看，

住宅建设用地与非住宅建设用

地在使用期限届满后如何处理

土地使用权存在不同。

1.住宅建设用地

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

届满后， 如何续期？ 权利人是

否需要缴纳费用？

对此 《民法典》 规定：

“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届

满的， 自动续期。 续期费用的

缴纳或者减免， 依照法律、 行

政法规的规定办理。”

我们认为， 《民法典》 对

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届满

后自动续期并就续期费用问题

给予了规定， 但前述规定比较

原则， 且为授权性规定， 并未

直接解决实践中广大居民关心

的上述问题。 住宅建设用地使

用权期限届满后， 权利人是否

需要缴纳费用、 能否减免、 如

何减免等问题， 仍有待于《城

市房地产管理法》 以及相关的

行政法规给予进一步的明确。

2.非住宅建设用地

《民法典》 规定， 非住宅

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届满后的

续期， 依照法律规定办理。 该

土地上的房屋以及其他不动产

的归属， 有约定的， 按照约

定； 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

的， 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

定办理。

《土地管理法》 规定： 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有关人民

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报经原

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或者有批

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 可以收

回国有土地使用权： ……土地

出让等有偿使用合同约定的使

用期限届满， 土地使用者未申

请续期或者申请续期未获批准

的。

《规范国有土地租赁若干

意见》 规定， 承租土地使用权

期满， 承租人可申请续期， 除

根据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收回该

幅土地的， 应予以批准。 未申

请续期或者虽申请续期但未获

批准的， 承租土地使用权由国

家依法无偿收回， 并可要求承

租人拆除地上建筑物、 构筑

物， 恢复土地原状。

《上海市国有土地租赁暂

行办法》 规定： 国有土地租赁

年限届满， 租赁土地使用权终

止。 承租人需要继续租赁土地

的， 应当在届满前 6 个月申请

续期。 除根据社会公共利益需

要收回租赁土地使用权外， 承

租人的续期申请应当予以批

准。

国有土地租赁年限届满，

承租人虽申请续期但未获批准

的， 租赁土地使用权由出租人

收回， 出租人应当对地上建筑

物、 构筑物和其他附着物给予

承租人适当补偿； 租赁合同另

有约定的， 从其约定。

国有土地租赁年限届满，

承租人未申请续期的， 出租人

可以无偿收回租赁土地使用

权； 租赁合同另有约定的， 从

其约定。

《上海市土地使用权出让

办法》 规定， 土地使用权出让

年限届满， 受让人需继续使用

土地的， 应当至迟于届满前 1

年申请续期； 除根据社会公共

利益需要收回土地使用权外，

受让人的续期申请应当予以批

准。 经批准准予续期的， 出让

人应当与受让人重新签订出让

合同， 并由受让人按规定支付

出让金。 土地使用权出让年限

届满， 受让人未申请续期或者

虽申请续期但未获批准的， 其

土地使用权应当无偿收回。 土

地使用权无偿收回时， 其地上

建筑物、 构筑物和其他附着物

按出让合同的约定处理。

从上述法律法规规定来

看， 非住宅建设用地有偿使用

期限届满后处理规则如下：

（1） 土地使用者申请继续

有偿使用土地的， 除因公共利

益需要收回土地使用权外， 其

申请应予批准。 经批准续期

的， 应重新签订使用合同， 土

地使用者应按合同约定给付出

让金或使用费。

（2） 土地使用者未申请续

期或者申请续期未获批准的，

经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或者有

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 其土地

使用权无偿收回。

（3） 无偿收回国有土地使用

权时， 地上建筑物如何处理、 构

筑物和其他附着物如何处理？ 从

上述规定来看， 出让国有土地使

用权与租赁国有土地使用权两种

情形亦有不同。

其一， 在出让国有土地使用

权的情形，地上建筑物、构筑物

和其他附着物按出让合同的约

定处理。 但出让合同未约定的，

如何处理？ 我们认为，在出让双

方无法协商一致情况下，基于公

平原则及发挥物的效用原则，如

出让人继续保留并使用前述地

上建筑物、 构筑物和其他附着

物， 应向受让人支付适当补偿；

如出让人不继续使用前述地上

建筑物、 构筑物和其他附着物，

可依据 《民法典》 的规定要求

受让人将国有土地恢复原状后交

还给出让人。

其二， 在租赁国有土地使用

权的情形， 《规范国有土地租赁

若干意见》 与《上海市国有土地

租赁暂行办法》 规定不尽相同。

我们认为， 鉴于意思自治原则及

公平原则， 租赁合同有约定的，

应按约定处理， 或由租赁双方协

商一致处理； 如无约定， 出租人

继续保留并使用前述地上建筑

物、 构筑物和其他附着物， 应向

受让人支付适当补偿； 如无约

定， 出租人不继续使用前述地上

建筑物、 构筑物和其他附着物，

可要求承租人予以拆除。

（4） 以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价

出资或者入股方式有偿使用国有

土地使用权的， 土地使用权期限

届满后应依据上述法律法规并按

出资人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权属

的具体方式（出让 / 出租） 相应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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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届满后国有土地使用权如何处理
□上海市信本律师事务所 高兴发

自 1989 年 5 月 19 日 《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和转让暂行条例》 实施以来， 我国建立了国有土地的有

偿使用制度。 从现行法律法规来看， 明确了土地使用权

出让、 出租等有偿使用方式， 但对于国有土地使用期限

届满后如何处理， 《民法典》 《土地管理法》 仅有原则

性规定。

以下笔者结合相关法律法规， 对这一问题给出回答

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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